编号：  000010
[bookmark: _GoBack]劳 动 合 同
（固定期限）

甲方（用人单位）：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乙 方（劳动者）：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婚姻状况：                                                                  
宗教信仰：                                                             
毕业院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现住址：                                                                                                                                                       
银行账户信息：
户 名：                                                                     
账 号：                                                                     
开户行：                                                                  
（乙方承诺本人所提交的身份证件、婚姻证明、学历证书、相关技能证书等一切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接受严重违纪辞退处理；并赔偿为此造成甲方的相关经济损失；若本人通讯地址、电话或其他相关资料有更改，将及时与单位负责人报告登记，否则愿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及相关责任。相关条款参考附件1《公司规章制度和奖惩办法》、附件2《个人简历》等内容内容）

签 约 须 知
（一）签约双方应仔细阅读本合同书，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二）劳动合同必须由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与劳动者本人签订。
（三）本合同一律使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清楚，文字简练、准确。合同中凡需双方协商的，经协商一致后明确填写在空格内；涉及货币数字应填写“￥0000.00”式样或大写金额。合同中空格处双方如无约定内容须画“/”或填“无”。本合同一经签订，不得涂改。对劳动合同的效力有争议，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确认。
（四）甲方招用乙方时，应查验乙方提供未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凭证后，方可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乙方与原用人单位未解除劳动关系的，以及甲方聘用的退休人员，不能签订劳动合同。甲方有权了解乙方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乙方应当如实说明。
（五）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六）按照国家就业准入制度的规定，甲方招用技术复杂以及涉及到公民生命安全和消费者利益工种的从业人员，必须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
（七）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甲方应当出具终止 、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书。
（八）甲乙双方可以就保守甲方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的内容和范围、权利义务、保密期限、违约责任以及竞业限制另行签订专项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条款。
一、劳动合同期限
第一条  本合同约定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合同的有效期内前             日为试用期。合同期限届满即行终止。如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延续，可以续订劳动合同。
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第二条  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在                             部门从事                             工作。
第三条  甲方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乙方的工作能力，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乙方应按照甲方的岗位职责要求，按时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
三、劳动报酬及支付方式与时间。
第四条  甲方根据乙方的工作岗位及工作业绩确定工资报酬，在本单位内参照适用同工同酬待遇。乙方适用期工资为                          元每月。
第五条  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六条  甲方按月以转帐方式（参考本合同乙方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发放工资，不得无故拖欠。
第七条  甲方在年终时根据乙方的当年实际业绩，效率，效益，损失，工作态度等因素综合结算乙方的奖金。甲方有权利根据经营发展情况调整相关绩效薪酬标准。
第八条  甲方实行每周              天，每天             小时工作制。
第九条  乙方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婚假，产假，计划生育等有薪假日。
第十条  甲方安排乙方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加班报酬按劳动法执行。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乙方必须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且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职业道德、业务技术、劳动安全、劳动纪律和甲方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培训及教育。
四、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
第十二条   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应当公示，或者告知乙方，乙方应严格遵守。
乙方违反甲方劳动纪律和其它规章制度，甲方有权根据规章制度进行处理，直至解除本合同。
五、劳动合同的变更
第十三条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
第十四条   本合同订立时所住所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发生变化，本合同应变更相关内容。
第十五条   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本合同相关内容。
六、劳动合同的解除
第十六条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可以解除。
第十七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可以立即解除本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甲方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甲方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乙方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院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经双方协商不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第十九条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乙方可以随时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一）甲方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二）甲方不能按照本合同规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三）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甲方劳动安全条件恶劣、严重危害乙方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七、劳动合同的终止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乙方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乙方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相关部门宣告失踪的；
（四）甲方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甲方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甲方决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责任保证
第二十一条   如因乙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甲方经济损失，乙方必须尽责处理善后事宜，挽回相应的经济损失。
第二十二条   在本条事项未处理完成之前，乙方不得擅自终止与甲方的劳动关系，原劳动期满的，则相应顺延到本事项处理完毕。
九、商业秘密及竟业禁止
第二十三条   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所获悉的商业秘密，包括客户信息，相关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为自己或者他行所使用，此保密时间不限于劳动合同期间。
第二十四条   乙方自双方劳动关系以任何形式结束之后，在两年内不得与甲方形成竟争关系，此条包括乙方本人或者帮助他人从事与甲方有竟争性的工作。
第二十五条   如乙方违反此条规定，须向甲方赔偿              万人民币违约金（具体金额由甲方专业人士评估而定，最高不会超过当前事项当中总金额的二十倍。同时此金额签订合同当日不予填写，由事故造成时另行出具损失报告书为准）。
第二十六条   此条约定同样适用于附件3《员工保密协议》
十、其它事项
第二十七条   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由于经常接触到甲方的公章等印签，所有涉及甲方与乙方之前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文件，包括合同，证明，欠条等，均需要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方才具有法律效力，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一律无效，对此乙方完全同意并遵守，此条效力本合同生效之前及之后。
第二十八条   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与工作守则及相关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九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其捌页，涂改或未经合法授权代签均无效。同时本合同内容、纸质文件、其他物件等有形或无形内容均不得随意复印、拍照、邮寄、口述等任何形式的任何传播，违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双方需要明确的其它附加事项：  
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前，已清楚阅知甲方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办法”、“奖罚规定附则”、“上下班打卡制度”。乙方承诺，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办法”、“奖罚规定附则”、“上下班打卡制度”，若有违反以上制度条款的，乙方同意按甲方制定的制度规定处理。

甲方：（公章）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或委托代理人：                                                             乙方劳动合同原件已由乙方本人签收。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严   禁   复   制  
（2019年10月制订）
以下无正文
1

